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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残联 〔2012〕 56 号


关于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

服药补贴办法的通知

各区残联、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局：

为认真落实2012年市政府10件实事，进一步完善我市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政策，鼓励和督导精神残疾人按时服药，促进其病情稳定和康复，经研究，决定从2012年1月起，全市执行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卡对象
持有本市民政、残联部门核发的《城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精神残疾人。

服药补贴卡是精神残疾人享受本项政策的凭证。

二、补贴标准

每张服药补贴卡每月补贴150元（含原发放的每月100元定额补贴），全年共1800元。服药补贴卡从2012年10月核发，1—9月增补部分（450元）随卡一次性补足。

三、服药卡申请和审批

（一）办卡申请按下列程序办理：

1、由精神残疾人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持相关材料向其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武汉市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申请审批表》。

相关材料指本人户口、低保证、残疾人证、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2、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负责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在本社区（居委会）张榜公布。5天后将初审符合规定条件人员的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分别加盖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公章，一并报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场）残联。

3、街（乡、镇、场）残联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上报的材料会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进行复查登记，加盖公章，附相关材料复印件上报区残联。

4、区残联会同区民政局对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批准其享受服药补贴资格，并办理服药补贴卡。

（二）区残联按下列要求建立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工作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1、补贴对象个人档案。档案资料包括：补贴对象户口、低保证、残疾人证、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及《申请审批表》等相关资料。

2、财务档案。财务档案包括：核拨服药补贴金的批文、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等。

四、 服药补贴发放程序

服药补贴按下列程序发放：

1、服药补贴资金实行按月发放，由区残联商区财政部门委托银行或邮储机构代发。

2、服药补贴实行动态管理，补贴对象如终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其补贴资格亦于次月随其终止。

3、区残联将当月核定的补助（新增或减少）对象名册和发放金额送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于次月发放（或停发）。

4、受托银行或邮储机构建立补贴对象个人账户，当月将区财政核拨的资金分解到补贴对象个人账户（个人存折），并注明“服药补贴”字样。

5、持卡人或由其法定监护人持服药补贴卡或存折到指定银行或邮储机构领取补贴金。

五、就诊与服药

1、全市具有从事精神疾病诊疗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均承担本市持卡病人的诊断发药工作。

2、各级卫生部门负责精神病人的预防、治疗、康复工作和精神药物的监督管理。

    六、资金管理

1、服药补贴资金按市、区财政1：1比例负担。

2、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资金列入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第20812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科目。

3、每月10日前，区残联应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将上月资金使用情况上报市财政局和市残联；年终按相关规定及时编制决算表和决算编制说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4、各区残联于每年12月底前，根据本级补助人数和补助金额，提出下一年度资金需求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5、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资金的使用，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做到依章审核、依程序办理，相关资料完整，手续齐全；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

6、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各按各自职责，对服药补贴资金的审批、发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工作要求

1、各区残联应及时掌握服药补贴卡异动信息，每半年汇总一次上报市残联，以便及时补发新卡。

2、各社区（村）残疾人协理员、联络员负责督导辖地持卡人按时服药。

3、各区卫生部门要指导相关医疗机构加强持卡人就诊服药情况的监管，并通过送药上门等形式，指导残疾人按时服药。

本办法下发之日，前发《关于完善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办法的通知》（武残联﹝2012﹞26号）和《关于印发〈对城乡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实行定额补助的管理办法〉的通知》（武残联﹝2008﹞38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武汉市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申请审批表》

《武汉市城乡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申请花名册》

《武汉市城乡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资金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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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申请审批表

区          街道（乡镇）            社区 （村）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残疾等级
	

	残疾证号
	
	低保证号
	

	疾病诊断
	
	诊断机构名称
	

	监护人姓名
	
	与患者关系
	
	电话
	

	监护人家庭住址
	

	享受医疗

保险情况
	1.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2.享受农村合作医疗□ 3.享受医疗补助□

4.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5.享受其他医疗保险□  6.无医疗保险□

	个人或监

护人申请
	申请人：         

                                    年   月    日                                  
                                                                                           

	社区（村）

意见
	审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区残联

复核意见
	                    审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申请人填写，申请人为患者本人或法定监护人。

       2、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及复印件、残疾人、疾病诊断证明及复印件、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证明及复印件。

武汉市城乡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申请花名册

单位：      区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低保证号
	家庭住址
	残疾证号
	监护人

姓名
	监护人

电话号码

	
	
	
	
	
	
	
	
	

	
	
	
	
	
	
	
	
	

	
	
	
	
	
	
	
	
	

	
	
	
	
	
	
	
	
	

	
	
	
	
	
	
	
	
	

	
	
	
	
	
	
	
	
	

	
	
	
	
	
	
	
	
	

	
	
	
	
	
	
	
	
	


武汉市城乡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卡资金统计表

单位：人、万元

	单位
	人数
	全年金额

	合计
	
	

	江岸区
	
	

	江汉区
	
	

	硚口区
	
	

	汉阳区
	
	

	武昌区
	
	

	青山区
	
	

	洪山区
	
	

	蔡甸区
	
	

	江夏区
	
	

	黄陂区
	
	

	新洲区
	
	

	东西湖区
	
	

	汉南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东湖风景区
	
	

	武汉化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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